湖南工商大学研究生补（缓）考申请表

	姓名
	
	学号
	
	专业
	
	学院
	

	课程

名称
	
	课程性质
	
	授课

教师
	

	申请原因：

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	培养单位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	开课单位研究生干事审核：

  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开课单位分管院长意见：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


	研究生院审核意见：

签名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注：专业课补（缓）考由培养单位汇总报开课单位；公共课补（缓）考培养单位签署意见后汇总报研究生院。
